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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在行政法規中，主管行政機關基於干預或危害防止等行政目的，往往必須依法採取有效

的行為手段，惟其手段方式並非唯一，常常須作選擇，亦即行政裁量。而依據廢棄物清

理法第 8條規定，針對廢棄物清理，須採用廢棄物緊急清理之方法、設施、處所及期限，

又依據集會遊行法第 25條規定，針對集會遊行若已發生嚴重脫序行為，強制命令解散或

許是唯一的選項。在此行政機關之裁量權即受到限縮，即所謂裁量收縮。試問何謂裁量

收縮之概念，而構成此種裁量收縮之情事，行政機關所應判斷之要件又為何？（25分） 

 

二、甲因經營工廠排放汙染物，經依空氣汙染防治法處罰數百萬元罰鍰，惟甲雖有財產與經

濟能力，刻意不向主管機關繳交罰鍰，經該機關移送管轄行政執行分署依法執行，試問

在何種要件下，行政執行分署可針對甲，以拘提管收之方式執行之？另依據司法院大法

官釋字 588號意旨，簡述其合憲性為何？（25分） 

 

三、政府採購法第 31條第 2項第 8款規定：「機關得於招標文件中規定，廠商有下列情形之

一者，其所繳納之押標金，不予發還，其已發還者，並予追繳︰……八、其他經主管機

關認定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」同法第 50 條第 1 項第 7 款規定：「投標廠

商有下列情形之一，經機關於開標前發現者，其所投之標應不予開標；於開標後發現者，

應不決標予該廠商：……七、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者。」據此，政府採購

法之中央主管機關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，乃事先分別以函釋方式，就構成同法第 31條

第 2 項第 8 款「有影響採購公正之違反法令行為」之廠商行為類型，訂定一般性抽象規

定（以下稱「A函釋」），以及就構成同法第 50條第 1項第 7款「其他影響採購公正之違

反法令行為」之廠商行為類型，訂定一般性抽象規定（以下稱 B 函釋）。試問：上開 A

函釋與 B函釋行為，其行為性質為何？（25分） 

 

四、行政訴訟法第 200條第 4款規定：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五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或

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，應為下列方式之裁判：……四、原告之訴雖有理由，

惟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裁量決定者，應判命行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

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。試問：原告之訴於「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

裁量決定」時，原告究竟有何權利，得請求行政法院「應判命被告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

律見解對於原告做成決定」？（25分） 

（參考法條）行政訴訟法第 200 條：行政法院對於人民依第五條規定請求應為行政處分

或應為特定內容之行政處分之訴訟，應為下列方式之裁判：一、原告之訴不合法者，

應以裁定駁回之。二、原告之訴無理由者，應以判決駁回之。三、原告之訴有理由，

且案件事證明確者，應判命行政機關作成原告所申請內容之行政處分。四、原告之

訴雖有理由，惟案件事證尚未臻明確或涉及行政機關之行政裁量決定者，應判命行

政機關遵照其判決之法律見解對於原告作成決定。 


